	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具備之申請文件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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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申請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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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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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具有公共衛生、醫院管理、醫療、藥事、護理或其他衛生專業身分，或實際從事相關工作之大陸人士。但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受邀申請來台從事研究或臨床教學者，以具有醫學院、校教授、副教授資格或醫學院附設教學醫院主治醫師者為限。
	衛生專業活動，指衛生相關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演講、研習、研究或臨床教學之活動。但臨床教學，限於教學醫院內為之。
	邀請單位，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參觀、訪問、研習：與申請人之專業領域相關之機構、公會或團體。

2、 參加會議、演講：為主辦會議或演講活動之單位。

3、 研究：為醫學研究機構。

4、 臨床教學：為教學醫院。


	1、 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附件一）

2、 保證書。（附件二）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附件三）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公會應附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學歷證明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附件四）

8、 來臺從事研習者，邀請單位應另附研習計畫及理由說明書。

9、 來臺從事研究者邀請單位應另附研究計畫及理由說明書。

10、 來臺臨床教學者，邀請單位應另附業務需求及理由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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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臺時間會超過預定則可於來臺後提出延期申請（附件五）

· 活動結束後需繳交活動報告（附件六）
